寿县游客中心露天水上乐园项目合作经营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一、概况
1、该项目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广场，由招商方（安徽寿州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提供场地，场地范围约1200m²（具体经营面积由实际测量为准），甲方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投标报价时不再因面积差异或场地差异调整，中标后也不得以面积、场地差异而调整中标价。合作方（以下简称乙方）投入设备并负责运营，包含但不限于：设备经营、秩序保障、设备检修维护、清扫保洁、安全保障等，由乙方安排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完成相关工作。双方按约定方式分成。
2、经营位置：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广场西北侧
3、经营内容：水上乐园门票服务、配套泳衣、玩具等销售。
4、运营期限：2026年8月30日止
5、运营期间所有收入必须通过甲方指定收款码收取。该项目不设保底收益。
6、中标3日内签订合同并进场，7日内完成全部布设，超期每日罚金贰仟元。
7、投标方需在开标前缴纳3万元履约保证金（投标文件需包含转账回执单等证明材料），未缴纳不参与竞标；
保证金缴纳账户：
公司名称：安徽寿州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1304030009100279613
二、基础服务要求
1、乙方与甲方签订合同；乙方负责场地的规划设计、游乐设施的采购运输、运营期内的安全保障、设备的检修维护、场地的清理保洁、相关人员的培训管理等相关工作。
2、乙方运营的水上游乐项目不少于六种（含），且至少一种龙虾造型主题（投标文件中需以图片形式体现该设备，如后期验收无该项设备将扣除相应履约保证金，请各供应商认真对待采购需求）水上设施，投入使用的全部设施设备必须全新，并符合国家相应的资质和执行标准。
3、乙方为本项目建立专业团队，派专人进行服务对接，及时完成现场人员到位工作。合同期内，甲方提出人员增减需求或者因突发、应急和上级主管部门任务下达等工作，需要增加或减少人员的，乙方须予以配合，增加或减少人员须按出租方需求落实到位。
4、乙方应提前储备同岗位员工，及时解决空缺岗位的需求；教育、督促人员按照出租方的有关规章制度完成相应服务，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安排，接受出租方的监督和考核，以保障业务的正常进行。
5、乙方提供的工作人员从甲方领取服务工具、服装、设备和其他物品的，项目运营结束时，由乙方负责人负责收回并交还甲方。
6、因乙方原因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形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所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7、若因乙方原因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形成恶劣社会影响，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按合同约定按违约处理，需支付违约金。
8、每日营业开始前，乙方工作人员应对所有游乐设施和供水供电系统进行全面仔细的检查，确保设施正常安全运营，并详细记录每天设施的运行情况包括：开关机时间、故障情况、检修维护记录等。
9、乙方配备相应人员引导游客有序排队，并在使用游乐设施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未满18周岁的儿童需在家长或监护人的陪同下游玩。
10、乙方应对每项水上游乐设施都要配备不少于两名（含）救生员，救生员上岗必须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未按照要求持证导致的相关责任的由乙方自行承担。
11、乙方负责安全保障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营业期间要佩戴穿着防护装备和工作服，熟悉并掌握水上游乐设施的操作流程和相关急救技能。
12、如果发生游客受伤或其他意外事件，乙方工作人员应立即将伤者送往急救中心进行医治，并及时报警处理。
13、游乐设施操作人员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持有相关上岗资格证明，熟练掌握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开启设施前的安全检查流程。当游乐设施发生故障或意外情况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14、游乐设施操作人员在处理应急情况时应冷静、沉稳，维护现场秩序的同时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处理，保证应急事件处理的效果。事后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等工作，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
15、水上乐园的水质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游泳池卫生标准》，水上乐园的水质应符合相关的卫生标准，如余氯含量、PH值、浑浊度等指标必须在规定范围内。
16、水上游乐设施需要按相关规定做好清洁和维护,以确保设施内水质清澈、卫生,避免传播细菌和疾病。
17、在项目运营期间，乙方应配备充足的安保人员，保证水上游乐设施的24小时安保工作，确保不出现意外情况。
三、其他要求
1、因突发性工作（如文明创建、水侵、防汛、防台、防霉、防暴雨、防雪及火灾应急处理，以及停水、停电、盗窃等应急工作），需要乙方提供额外服务的，乙方须无条件配合，涉及相关费用的，经甲乙双方协商另行支付，不在本项目预算中。
2、竞租人报价应建立在对项目服务范围、要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成交后，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等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合同外费用或其他的要求。
3、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经甲方函告后，仍然未整改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4、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引起群体上访事件或停工事件，进而影响甲方项目工作开展的，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5、严禁乙方对本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乙方擅自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的，甲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的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6、对于工作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甲方人有权提出限期整改，未整改或整改效果不符合要求的，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而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的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7、甲方有权根据项目的服务需要制订相应的服务规范、考评办法，并要求乙方执行；服务规范、考评办法的解释权属甲方所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拟外包人员遵照甲方的服务规范和合同的约定为甲方提供服务。
8、投诉处理：接到市长热线等投诉须第一时间对接，按时限办结反馈，同步报送出租方备案。若处置滞后、敷衍给出租方带来不良影响的，将追究损失。对于现场投诉应当场安抚接待，小事快速和解，无法当场解决的需登记信息，限时回访闭环。
